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8樓
承辦人：何心平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91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pw548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301471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廖雅萱君（下稱廖員）因違反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

資格審定辦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業經教育部廢止其

專任運動教練資格，請貴校務必依據相關規定辦理教職人

員進（運）用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10月14日臺教授體字第1130036665C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案人員基本資料如下：

(一)證書級別：初級。

(二)運動項目：桌球。

(三)核發時間：107年12月3日。

(四)證書編號：A041070248。

三、廖員所涉係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第11條

第1項第1款規定情事，爰教育部業依同辦法第13條規定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民族國小 1131023

*SSAA113600795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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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廢止其證書之公告事宜，並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

註記該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廢止案，嗣後不得受理其申請

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之審定。

四、本局重申學校除需依專任運動教練相關法規進行人事管理

外，凡學校、學生家長會或家長個人自行進（運）用，且

非依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及「專任運

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」聘僱用，對學校學生實際從事或

協助運動訓練相關工作之教練，均應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外聘運動教練進（運）用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」規

定，辦理人員資料查詢、蒐集及簽定相關契約等事宜，如

發現「不適任人員」，請勿聘用。

五、請學校將本訊息利用多元管道，加強向家長、班級代表宣

導，另學生參加校外、課後任何活動，請家長務必為學生

把關及慎選合法、合格之安全場域及師資，並可至教育部

體育署「教練證照查詢系統（https://www.sa.gov.tw

/SACloudPortalWeb/CoachData/CoachDataList）」選擇合

格教練，以維護學生運動安全與權益。

六、另倘運動教練發生違反其職責之情事，如：不當管教、體

罰、校園性別事件等，請務必依事件類別相關規定於法定

時間內向本局及校安通報網進行通報，並啟動必要處理機

制，避免延誤最適處理時機，以確保學生權益。

七、請貴校應注意本案處理方式，應符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

範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視導與品保科、臺北市政府體育局33


